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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由 ：

A s s u n t o 關於“商社通”面向中小企業的優化建議之回覆

(個案編號：01/R-I/2025)

周偉迎召集人：

　　來函收悉。就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梁兆基委員於本年八月份會議上關於

“商社通”面向中小企業的優化建議之議程前發言，隨函附上本局之回覆（附件），

祈請查收。

　　本局衷心感謝梁兆基委員的寶貴意見和建議。

　　耑覆，順頌

公祺

財政局代副局長

郭日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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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“商社通”面向中小企業的優化建議之回覆 

（個案編號：01/R-I/2025） 

一、 關於財政局在報稅高峰期派員協助企業開立實體使用者帳戶 

 根據本局以往經驗，於報稅高峰期前來辦理報稅手續的主要為企

業會計人員或代辦人員，實際由法人代表親臨遞交報稅表的情況相對

較少。而開立實體使用者帳戶須由法定代表正式提出申請，並須登記

至少一名工作人員登入號（實體管理員），協助管理及設定實體屬下帳

號及服務。相關申請須經合法代表簽署並經行政公職局審批，故難以

由代辦人員或本局人員代為完成。 

 為提升開戶手續的便利性，合法代表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之社

團、法人（公司）和自然人商業企業主，現時已可透過“商社通”手

機應用程式線上申請及開立實體帳戶，毋需親臨政府部門辦理。在日

常接待服務中，本局工作人員會積極呼籲納稅人善用電子服務，並協

助符合條件的納稅人即場線上開立一戶通個人或實體帳戶。 

 諮委會是特區政府的諮詢組織，旨在加強政府與社區的聯繫，促

進跨部門協作，回應各區的民政民生需求。希望  貴會在社區層面協

助加強線上開戶等電子政務資訊的宣傳，進一步提升市民對電子服務

的認識和使用，共同推動本澳電子政務發展。 

二、 關於營業稅法人資料同步至商業及動產登記局 

 為配合特區政府的電子施政方針，本局持續推進與其他公共部門

的資料互聯機制，致力簡化行政手續、提升服務效率。根據第 24/2024

號法律修改的《營業稅規章》和《商業登記法典》之相關規定，納稅

人在商業及動產登記局（下稱“登記局”）完成公司資本、公司的商

業名稱、公司的股東或機關據位人之變更登記後，相關資料將由登記

局自動通知本局，並視同納稅人已提交相關營業稅申報表，本局亦將

依此更新營業稅登記冊。此外，營業稅的開業、註銷和重新登記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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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會同步通知登記局，加強兩部門間的協作與資料一致性。 

 惟需說明，法人（公司）在本局登記的稅務住所及經營行業，與

登記局所登記的公司住所及所營事業，兩者在資料性質及分類標準上

存在差異，現階段暫不具條件直接同步該等資料。本局將適時與登記

局協商，研究進一步擴大資料互聯內容的可行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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